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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3〕387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第一批
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州、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：
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

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0〕409 号）

和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13〕347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财政部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

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3〕99 号）、省交

通运输厅《关于申请提前下达 2024 年第一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

专项补助资金的函》（湘交函〔2023〕547 号），现提前下达你

市（州、县）2024 年第一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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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2024 年收支分类收入科目“1100253.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

移支付收入”，具体项目、金额、支出分类科目、政府预算经济

科目等详见附件。待 2024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

二、本次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全部为直达资金，直达资金

标识应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在向下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资金时，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，

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。同时，应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

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

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对于资金来源既包括中央

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项目，在预算指标文件、

指标管理系统可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，在指标系统中分别

登录；也可以由直达资金监管系统按照中央直达资金、地方对

应安排资金的比例主动拆分。

三、你市（州、县）应根据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情况和

中央、省有关使用要求，将转移支付资金纳入正常的预算编制

使用范围，及时、合理、足额编制交通支出预算，做好预算编

制、指标安排、分解下达等相关工作。要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

监管工作，严禁违反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将直达资金拨付至

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、财政专户或代管资金账户、融资平台

公司账户。同时，要根据中央及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

关要求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1.2024 年第一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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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4 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省补资金明细表

3.2023 年农村公路安保工程补助资金明细表

4.2024 年第一批普通国省道建设补助资金明细表

5.2024 年第一批省级专项补助资金明细表

6.2024 年第一批普通国省道养护补助资金明细表

7.2024 年市州国省道养护增量切块资金明细表

8.2023年第二批国省投入补助资金明细表（站场建设）

9.2021-2022年度铁路专用线社会道口升级达标改造

项目及平改立项目补助资金明细表

10.2024 年第一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

目标表

 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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